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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由于自身经营策略发展需要，拟将其持有晋亿物流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晋亿物流”）3.65%的股权向宁波晋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晋昇咨询”）转让。本次 3.65%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

币 42690450 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于 2020年 11月 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议案以邮件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名，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一、交易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

议案》，公司拟通过现金交易方式，将所持有晋亿物流 3.65%的股权转让给宁波

晋昇咨询，本次 3.65%股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 42690450元。 



本次交易的实施及相关协议的签署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二、交易对方情况 

（一）宁波晋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 8 号 5 号楼 12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芮英 

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05 日 

合伙期限：2020 年 11 月 05 日至 2040 年 11 月 04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宁波晋旺咨询、晋亿轨道扣件、顾龙华、芮英持股比例分别为

47.90%、21.65%、30.45%、0.00%。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晋亿物流 3.65%股权。基本情况：晋亿物流成立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471.4062 万元，住所地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松

海路 88 号，法定代表人为蔡永龙，公司持有晋亿物流 45.4619%的股权。经营范

围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管理；从事建材、紧固件、五金制品、铸造件、

钢丝拉丝、铁道扣件、机械设备及零配件、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普

通劳保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摩托车及零配件、汽车配件及用品、

润滑油、机电产品（不含公共安全及设备）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其

进出口业务；上述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

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规定的商品。货运：普通货运；站场：货运站（场）

经营（货运配载、货运代理、仓储理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3、财务情况：由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晋亿物流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审计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晋亿物流最近一年财务情况如下：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晋亿物流该公司总资产 426,800,297.33 元，净资

产 340,338,310.86 元， 2019 年实现业务收入 384,288,926.19 元，净利润

23,213,128.28 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由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晋亿物

流进行资产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20）第 1563 号，评估

基准日是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晋亿物流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6,237.01 万元，评估值 81,436.94 万元，增值额为 15,199.93 

万元，增值率为 22.95 %；负债账面价值为 24,332.59 万元，评估值 24,240.09 万

元，减值额为 92.50 万元，减值率为 0.38 %；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41,904.42 万

元，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7,196.85 万元，增值

额为 15,292.43 万元，增值率为 36.49 %。 

本次交易参考评估价格的基础上，考虑标的公司经营情况、行业发展、市场

竞争等，经双方协商交易定价为 42690450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

正式注册成立并存在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住所：浙江省嘉善经济开发区晋

亿大道 8 号 



受让方：宁波晋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乙方”），是

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正式注册成立并存在的有限合伙企业，住所：浙江省宁波保税

区兴业大道 8 号 5 号楼 121 室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在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股权转让之事宜达成下列协议： 

1、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晋亿物流有限公司 3.65 %的股权（计注

册资本 21345225 元）。受让方已对该转让股权进行充分调查，并充分理解该等股

权价值或所附负担，不持任何异议。 

2、股权转让价格：参照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

克森评报字（2020）第 1563 号”《资产评估报告》，甲乙双方确定本次 3.65%股

权转让的价款为人民币 42690450 元。 

3、乙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4、本协议所约定的转让价款以下列方式支付：在本协议生效后【15】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100】%，计人民币【42690450】元。 

5、乙方未全额支付完毕本合同项下全部股权转让款的，本股权转让协议中

所涉及的目标公司股权及其所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表决权等）不发生

任何变动，乙方自始不享有目标公司股权及其所附权益。 

6、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1）经双方签署本合同（签字

或盖章）；（2）经目标公司股东及甲方（若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通过本次股权

转让方案。 

7、受让方违反本协议之约定，逾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转让方有权要求受

让方按逾期未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逾期付款

达 3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除按上述标准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外，

甲方另有权要求乙方一次性向其支付违约金 100 万元人民币，若违约金不足以弥

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需足额赔偿。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与《深圳市顺丰投资有限公司、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余小敏、

谷春光、黄贇、张萍、晋亿物流有限公司关于晋亿物流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协

议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20-036 号）

公告）以及公司出售晋亿物流部分股权（内容详见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临 

2020-034 号）公告）、公司与晋亿物流签订业务合作协议（内容详见公司《关于

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的公告》（临 2020-037 号）公告）、《晋亿物流增资协议之补

充协议》（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临 

2020-062 号）公告）等构成一揽子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尚未丧失对晋亿物流的控制权，但若投资者根据相关

协议完成对晋亿物流的后续投资，则将会导致晋亿物流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 月 10日 


